
并没有用通常伦理学家所使用的功利(如边沁的

“快乐”、密尔的 “幸福”)、理性 (如康德的 “道德

律”)、自明原则(如孟子的“恻隐之心”)或某种不

可置疑的诫命(如“摩西十诫”)来定义善ꎬ而是另辟

蹊径ꎮ 在西田看来:“所谓善就是我们的内在要求

即理想的实现ꎬ 换句话说ꎬ 就是意志的发展完

成ꎮ” [３]１０７对于这个定义ꎬ西田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

释:第一ꎬ“真理的标准归根结底在于意识的内在必

然性ꎮ” [３]１０６在西田看来ꎬ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ꎬ最真

实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意识ꎮ 外部世界并非是超然于

意识之外“独立自存”的客观事物ꎬ因为外部世界在

“意识”中存在ꎬ离开了人的意识ꎬ哪里有“客观的”
外部世界? 西田坚持认为主客观本来就是统一的ꎬ
因为世界的存在离不开人的意识ꎬ也唯有显现在意

识中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ꎮ 所以从这个角度

来说ꎬ真理的标准最终就只会取决于意识的“内在

必然性”ꎬ这种“内在必然性”就是“不分主客的、知
情意合一的意识状态” [３]４７ꎮ 第二ꎬ“意志是意识的

根本的统一活动ꎬ是实在的根本统一力ꎮ” [３]１０７西田

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被意志所推动ꎬ都是为了实现

意志所要达到的目的ꎮ 一切意识活动都以意志为开

始ꎬ又以意志为结束ꎮ 可以说ꎬ意志是行为的动机和

目的ꎬ是实在(纯粹经验下的意识现象)的根本统一

力ꎮ 第三ꎬ“当这种统一完成了的时候ꎬ即理想实现

了的时候ꎬ我们就产生了满足的感情ꎬ反之则产生不

满足的感情ꎮ” [３]１０７对于人的行为来说ꎬ当意志推动

的行为完成了意志所要实现的目的(这便是理想的

实现或者说人格的完成)ꎬ这时人们就会产生满足

的感情ꎬ因此这个行为就被认为是善的ꎻ相反ꎬ如果

行为不能实现ꎬ不能产生满足的感情ꎬ那么这个行为

就被认为是恶的ꎮ
从这个定义来看ꎬ我们不能说西田犯了摩尔所

说的“自然主义谬误”ꎮ 因为西田关于善的定义是

一种较为独特的内在视角ꎬ他不是用外在的“善事

物”来界定“善”本身ꎬ而是用了另外一个单纯概念

“意志”来定义善ꎮ 之所以“意志”并非是类似快乐

这样的“善事物”ꎬ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单纯概念ꎬ
而且西田从本体论上赋予了它以独特内涵ꎮ 西田伦

理学的本体论基础是从“纯粹经验”开始的ꎬ“所谓

纯粹的ꎬ实指丝毫未加思虑辨别的、真正经验的本来

状态而言ꎮ” [３]７在这个未加以思辨分析的原初状态

中ꎬ“根据不加丝毫假定的直接知识来看ꎬ所谓实

在ꎬ只是我们的意识现象ꎬ也就是直接经验的事

实ꎮ” [３]３９对于哲学上的基本概念“实在”而言ꎬ西田

明确肯定“意识现象”才是唯一实在ꎮ 对于意识现

象与物体现象的关系来说ꎬ西田认为在人们的常识

中似乎存在着意识现象与物体现象这两种事实ꎬ但
这是错误的ꎬ因为实际上只有一种事实ꎬ即意识现

象ꎮ 所谓物体现象ꎬ“不过是在意识现象中把每个

人所共同的和具有不变关系的东西加以抽象化而

已” [３]４０ꎮ 甚至可以说ꎬ我们的身体也是意识现象的

一部分ꎬ“不是意识存在于身体之中ꎬ反而是身体存

在于自己的意识之中” [３]４０ꎮ 正是从意识现象出发ꎬ
西田将“意志”赋予“意识的根本统一力”内容ꎻ西田

所说的意志实际上指的是知情意合一的状态ꎬ已经

超越了传统意志论思想(即将人的精神僵化地划分

为知、情、意三个部分并将三者对立起来)ꎮ 意志单

纯不可分ꎬ作为意志发展完成的善也就是单纯不可

分的了ꎮ
由此可见ꎬ在西田的伦理学体系中ꎬ从纯粹经验

到意识现象ꎬ再到意志与善ꎬ这是一个完整的序列ꎮ
由于意志与善的不可分ꎬ因此对善的定义和认识就

转向了对意志的定义和认识问题ꎬ这与摩尔所说的

“自然主义谬误”明显不同ꎮ 从思维方式来说ꎬ摩尔

是一种主客相分的思维模式ꎬ即如何给一个对象下

定义ꎬ当无法以逻辑思辨的方式界定对象(善)时ꎬ
善就不可定义了ꎮ 西田对善的界定则基于一种主客

合一的方式ꎬ没有对象或客体ꎬ只有对唯一的意识现

象的认识ꎮ 而且ꎬ善的定义并非空泛的概念ꎬ而是当

下的目的ꎬ指向的是对纯粹经验的把握ꎬ以及意志、
理想和人格的实现ꎮ

二　 善何以认知?

虽然摩尔认为善不可定义ꎬ但是他并没有否定

善的认知ꎬ因为如果善既不可定义ꎬ又不可认知ꎬ那
么善就成了海市蜃楼ꎬ伦理学也就失去了存在根基ꎮ
对于善何以认知的问题ꎬ为了避免重蹈“自然主义

谬误”的覆辙ꎬ摩尔主张付诸“自明性的直觉”ꎮ 所

谓“自明性”ꎬ按照摩尔的解释ꎬ其含义在于“仅仅凭

它本身是昭然若揭的或者真实的ꎻ它不是除它本身

以外的任何命题之推论”ꎬ“不可能根据逻辑从任何

其他命题演绎出来ꎻ必须直截了当地接受它或否定

它它绝对没有任何理由ꎮ” [１]１３５这一点和西田所

说的“纯粹经验”类似ꎬ直觉“没有任何理由”ꎬ因为

它不是理性逻辑推理的产物ꎬ不关涉任何命题ꎬ而仅

仅关涉当下的接受或否定ꎮ
与摩尔的直觉类似ꎬ西田主张对善的认知通过

“知的直观”ꎮ 不过ꎬ并非历史上所有伦理学家都承

认人有“知的直观”ꎬ因为直观是一种超越抽丝剥茧

式逻辑分析之上的认识能力ꎬ被普遍认为具有一定

的非理性和神秘性ꎮ 但是西田并不这么看ꎬ他认为

知的直观并不神秘ꎬ而是人们普遍具有的能力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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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来:“所谓知的直观ꎬ有人认为似乎是一种特别

神秘的能力ꎬ还有人认为似乎完全是经验事实以外

的空想ꎮ 但是我相信它与普通的知觉属于同一种

类ꎮ” [３]３０也就是说ꎬ知的直观绝非超越经验的空中

楼阁ꎬ它与普通的知觉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

沟ꎬ恰恰相反ꎬ两者始终是紧密联系的ꎮ 只是知的直

观对真像的把握比普通的知觉更加深远ꎬ更能体现

意识的统一性ꎬ“是意识的最统一的状态” [３]３２ꎮ 对

于直观与直觉这两个范畴而言ꎬ西田并没有严格区

分ꎬ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的使用是同义的ꎮ 在西田看

来:“所谓意志的进行就是这种直觉的统一的发展

和完成ꎮ 这个直觉始终在它的根基里活动着ꎬ而它

的完成就成为意志的实现ꎮ” [３]３４比摩尔对直觉的研

究更加深入的是ꎬ西田不仅认为思维具有直观能力ꎬ
而且强调意志也具有直观能力ꎬ当我们对意志的对

象进行把握时就是一种直观ꎮ 在他看来ꎬ所谓意志

的完成就是通过直观成立的ꎬ离开了直观ꎬ我们根本

无法把握纯粹经验状态下的意识现象ꎮ
不仅摩尔和西田都强调了直觉(直观)的重要

性ꎬ而且两人都对传统直觉主义进行了批判ꎮ 尽管

摩尔将善的认知付诸直觉ꎬ但是对伦理学上的传统

直觉主义却进行了批判ꎬ他甚至坚决否定自己是一

个传统意义上的直觉论者:“我有时采取西季威克

的用法ꎬ把它们称为‘直觉’ꎮ 但是ꎬ我请求注意ꎬ我
并非这一术语通常意义上的‘直觉论者’ꎮ” [１]３为了

表明自己的立场ꎬ摩尔还明确说:“我希望人们注

意ꎬ我把这样的诸命题称为‘直觉’ꎬ我的意思仅仅

是断言它们是不能证明的ꎻ我根本不是指我们对它

们的认识的方法或来源ꎮ 更不是暗指(像绝大多数

直觉论者那样:由于我们采取一种特殊方式或者运

用某种特殊能力来认识一个命题的缘故ꎬ它就是正

确的ꎮ” [１]３摩尔认为传统直觉主义之所以错误ꎬ是因

为将直觉视为一种特殊的认识能力ꎬ不仅对于作为

单纯概念的事物ꎬ甚至对于任何事物都可以付诸直

觉(在伦理学上表现为形成自明的道德法则)ꎮ 与

之相反ꎬ摩尔将直觉严格限定在对不能付诸逻辑理

性思维的“善”的认知上ꎬ而对于善事物的认知却主

张付诸经验ꎮ
与摩尔类似ꎬ西田对传统直觉主义也进行了批

判ꎮ 西田认为直觉主义存在着道德评判标准难以确

定的问题ꎮ 因为根据直觉论的观点ꎬ道德的评判正

如我们知道火是热的、冰是冷的一样ꎬ是可以清楚明

白地直觉到的ꎮ 但是在复杂境遇中需要对具体行为

进行评判时ꎬ这些所谓“自明的”道德原则往往无法

应用ꎮ 果真有直觉论者所说的自明原则吗? 西田认

为:“所谓直觉论者所标榜的自明的原则因人而异

绝对不是始终一致的ꎬ这就证明能为一般人所公认

的那种自明的原则是没有的ꎮ 不但如此ꎬ就是从世

人所公认的那种自明的义务中ꎬ也找不出这样一条

原则ꎮ” [３]９２既然自明的道德原则不存在ꎬ那么直觉

主义就失去了善恶的判断标准ꎮ 对于此ꎬ摩尔也表

达过同样的意思:“跟直觉主义学派道德学家们通

常主张相反ꎬ任何道德法则都不是自明的ꎮ” [１]１４０

尽管摩尔和西田在善的认知上具有共通性ꎬ但
是也存在着根本区别ꎮ 摩尔与西田最大的不同在

于ꎬ尽管摩尔认为不可定义的善需要付诸直觉去认

知ꎬ但是善事物却是可以定义并能够通过经验的方

式认知的ꎮ 摩尔这样说:“‘善的’是不能下定义的ꎮ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ꎬ善的东西ꎬ即善者是不能这样下

定义的ꎻ如果我这样想ꎬ我就不写这样的著作了ꎬ因
为我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促使发现那种定义ꎮ” [１]１５鉴

于此ꎬ摩尔将善分为两类ꎬ即目的善(善本身)和手

段善(善事物)ꎮ 目的善是独立的、自明的ꎬ人们对

它的认知不能通过推理和事实ꎬ只能通过直觉ꎻ手段

善没有独立的存在性ꎬ不具备自明性ꎬ因此对它的认

知必须依照经验事实的考察ꎬ即它能否带来或有助

于产生善ꎮ 从这一点来看ꎬ摩尔在反对传统直觉主

义的同时走向了经验论ꎬ因此对于行为的善恶考察ꎬ
“只能运用一个崭新的方法———经验考察的方

法———来加以解答” [１]１３８ꎮ 可以说ꎬ在认识单纯概念

的善本身时ꎬ摩尔付诸了直觉ꎬ但是在判断现实行为

的正当性时ꎬ摩尔付诸了经验ꎮ
与摩尔不同ꎬ西田在坚持对善的直觉认知上更

为彻底ꎮ 因为西田伦理学的特点是主客合一ꎬ在这

种知情意相融、理性尚未独立显现的状态中直观是

唯一的认识方式ꎮ 从西田的整个体系来看ꎬ“从最

初的‘纯粹经验’到最后的‘绝对矛盾的自己同一’ꎬ
却不外是通过‘直观’的方法来说明‘主客合一’
的” [４]ꎮ 那么ꎬ如何在经验世界中达到对善的认知

并付诸行动? 西田在理论上阐明了知的直观的重要

性之后ꎬ在行动上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如何达到直观

的途径ꎬ即“至诚”ꎮ 通过这种摈弃妄想杂念以达到

纯粹经验的过程ꎬ人们可以获得对意识现象的直观

把握ꎬ并促成现实行为的完成ꎮ 这个过程既是善的

现实化过程ꎬ也是人格的实现过程ꎬ所以西田也这样

说:“我们所说的自我并不是别的ꎬ真正的自我就是

指这个统一的直观而言ꎮ” [３]３４

由此可见ꎬ摩尔在善的认知上存在两种倾向ꎬ对
(作为目的善的)善本身的认知采用的是直觉ꎬ但是

对(作为手段善的)善事物的认知采用的是经验ꎻ之
所以如此的原因ꎬ在于摩尔并没有接受传统直觉主

义的观点ꎬ而是将直觉限制在对单纯概念的认知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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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对善的判断则采用经验常识的方式ꎮ 而西

田在善的认知上具有一致性ꎬ始终强调的都是知的

直观ꎬ具有较为彻底的先验论色彩ꎻ当然西田的直观

与传统直觉主义也不同ꎬ因为传统直觉主义试图找

到的是所谓客观的自明原则ꎬ而西田试图把握的却

是没有主客之分的自我意识ꎮ

三　 善如何实践?

既然善可以认知ꎬ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实践善?
摩尔采用的方式是对快乐主义的改造ꎬ强调的是行

为带来的效果ꎮ 与通过直觉认知善本身不同ꎬ摩尔

强调了经验在认识实践中的善(行为)的重要性ꎮ
在他看来ꎬ行为的善恶判定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问

题ꎬ“(伦理学)全都是跟‘行为’问题———在我们人

类的行为上ꎬ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ꎬ什么是正当和什

么是不正当问题———有关” [１]７ꎮ 对于行为是否正当

(善)的判断ꎬ摩尔认为不能依据任何所谓自明性的

道德法则ꎬ而只能付诸经验性的事实推断ꎮ 经验性

的推断必然涉及行为产生的结果ꎬ因此摩尔主张:
“行为的是非ꎬ必须根据其结果———利用其结果来

判断ꎬ从而反对‘断定某些行为为是ꎬ某些行为为

非ꎬ根本不问其结果如何’的严格的直觉主义观点ꎮ
像这样主张正当的行为必定意味着可能产生最好结

果的行为的功利的利己主义是完全合理的ꎮ” [１]１０２显

然ꎬ摩尔在行为判断上采用了功利主义的原理ꎬ即通

过效果来判断行为ꎬ而不像直觉主义者(如西季威

克)或唯理论者(如康德)那样以法则优先ꎮ 当在现

实中遇到伦理冲突时(如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如何

处理? 摩尔同样付诸以效果来判断行为的方式ꎬ即
对于那些能够产生“最大的总善”的行为就被认为

是值得肯定的、善的、正当的行为ꎮ 对此ꎬ摩尔解释

说:“‘正当的’行为或者‘道德上许可的’行为与此

不同之处ꎬ仅仅在于它是比任何其他可能的选择都

不会引起较少的善之行为ꎮ” [１]１３９这是一个消极的保

守的判断ꎬ即“不会引起较小的善”ꎬ积极的判断则

是:“当伦理学大胆断言某些行动方式是‘义务’时ꎬ
它无非是大胆断言:按照那些方式来行动ꎬ总是会产

生可能最大的总善ꎮ” [１]１３９ 那么什么是“总善”呢?
摩尔认为这需要根据经验常识(如“快乐”)来判断ꎬ
这便重新走向了(摩尔曾经批判的)快乐主义的主

张ꎮ 对此ꎬ摩尔曾这样评价:“当我抨击快乐主义

时ꎬ我仅仅抨击这样的学说ꎬ它主张只有快乐作为目

的或者就本身而言是善的快乐主义们所推荐的

行为方针跟我要推荐的是十分相似的ꎮ 我同他们争

论的ꎬ并不是关于他们的大多数实际结论ꎬ而仅仅是

关于他们似乎认为足以证明其结论的那些理

由ꎮ” [１]６２换言之ꎬ摩尔在批判快乐主义犯了“自然主

义谬误”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快乐主义的结论ꎬ而只

是否定了快乐主义的论证方式ꎮ 因此可以说ꎬ摩尔

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对快乐主义改造的方式来说明

善的实践(行为)的ꎮ
与摩尔相反ꎬ西田对快乐主义持明确的批判态

度ꎮ 对于快乐主义来说ꎬ西田将其分为两种ꎬ即“利
己的快乐主义”和“公众的快乐主义”ꎮ 对于“利己

的快乐主义”而言ꎬ这一学说的“根本假设是一切人

都希望快乐ꎬ快乐是人生的唯一目的” [３]１０４ꎬ但是我

们只要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不是真理ꎬ因为ꎬ“人在

利己的快乐之外还有高尚的他律的或理想的欲

望” [３]１０４ꎮ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ꎬ即使人生在大多数时

候都充满了苦难ꎬ但是理想的实现还是能带给他们

巨大满足ꎮ 所以当摩尔接受快乐主义的结论时ꎬ西
田却予以坚决否定ꎮ 对于“公众的快乐主义”而言ꎬ
西田认为其最大的缺陷在于ꎬ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

说明“公众的快乐”高于“个人的快乐”ꎬ即无法说

明ꎬ最高的善为什么是多数人的快乐(如“最大多数

人的最大幸福”)而不是个人的最大快乐ꎮ 所以当

摩尔认为评判行为的效果需要看“总善”时ꎬ西田并

不认为所谓的“总善”就是评判的唯一标准ꎮ
西田对善如何实践的问题是通过“完整善行”

来诠释的ꎮ 之所以称作“完整善行”的原因在于西

田不仅要解决“个体善”的问题ꎬ而且要解决“社会

善”的问题ꎮ 从个体善来看ꎬ因为善根植于纯粹经

验或意识统一力ꎬ所以善不是某种抽象的普遍存在

物ꎬ而是与个性须臾不可分的人格实现ꎮ 所谓个体

善ꎬ西田认为是能够彰显每个人内在个性的理想的

完成ꎬ 因 为 个 性 是 “ 实 在 的 无 限 统 一 力 的 实

现” [３]１１８ꎮ 那么ꎬ个体善与快乐主义是什么关系? 在

西田看来ꎬ快乐主义是以达到个体的快乐为目的

(往往通过物欲满足)ꎬ当每个人都臣服于快乐及其

相关的物质欲望时ꎬ这种所谓“任性”恰恰是“个性

的泯灭”ꎮ 从社会善来看ꎬ西田强调了人格中具有

“统一的天然倾向”的一面ꎮ 在他看来ꎬ人格包括个

性以及包含在个性中的统一的愿望ꎬ这种统一的愿

望可以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ꎮ 从内部来看ꎬ“就是

真挚的要求的满足ꎬ即意识的同一ꎬ而最后必须达到

自他相忘、主客相没的境界” [３]１２３ꎻ从外部来看ꎬ“则
小自个性的发展开始ꎬ进而至于人类一般的统一的

发展ꎬ终于达到其顶峰” [３]１２３ꎮ 也就是说ꎬ人格要求

我们不仅要达到个体善ꎬ而且必然要达到社会善ꎮ
那么ꎬ这内外两个方面存在冲突吗? 西田认为没有

冲突ꎮ 因为意识现象本来就没有内外之分ꎬ既可以

说社会是通过自我的意识统一而成立ꎬ也可以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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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社会的“某种特殊的小体系”ꎬ甚至可以说ꎬ自
我和整个宇宙都是“同一事物”ꎮ 换言之ꎬ自我和他

人、社会甚至整个宇宙都有着统一的基础ꎬ个体善与

社会善天然就能够达到和谐一致ꎮ 这种和谐一致表

现在现实中就是ꎬ既要求自我意志的完成ꎬ又要求对

他人的爱ꎬ而且只有在对他人的爱之中才能实现自

我ꎮ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所谓“完整善行”包括

两个方面ꎬ即“我们在内心锻炼自己达到自我的实

体ꎬ同时在外部又产生对人类集体的爱ꎬ以符合最高

的善的目的” [３]１２５ꎮ 对于每个人来说ꎬ都会自然而然

地要求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国家的统一ꎬ甚至人

格还有更大的要求ꎬ即“把全人类结成一体的人类

社会的团结” [３]１２２ꎮ
由此可见ꎬ在善的实践问题上ꎬ摩尔将其付诸快

乐主义的改造ꎬ并以效果(总善)来判断行为的善

恶ꎻ西田则将其放在内在人格上ꎬ通过人格所具有的

天然统一倾向来达到个体善与社会善的和谐ꎮ 前者

在实践中从直觉论走向了经验论ꎬ后者则始终坚持

了超越主客对立的整体性思想ꎮ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ꎬ在善能否定义上ꎬ在摩尔认为不可定

义的同时ꎬ西田用自己独特的视角给出了善的清晰

定义ꎬ将善与意志、人格、个性联系起来ꎮ 在善何以

认知上ꎬ两人都批判了传统直觉主义ꎬ在摩尔付诸直

觉的同时(对善事物的认识则走向了经验)ꎬ西田提

出了“知的直观”ꎮ 在善如何实践上ꎬ摩尔通过快乐

主义的改造来判断行为的善恶ꎬ西田则通过内在人

格的统一性协调了个体善与社会善的关系ꎮ 概而言

之ꎬ西田的理论是一种基于先验直觉的意志论伦理

学ꎬ而摩尔是一种带有经验论色彩的直觉论伦理学ꎮ
因为西田认为知情意合一的纯粹经验是原初状态ꎬ
意识现象是唯一实在ꎬ所以他的伦理学具有先验的

特征ꎻ因为西田主张通过知的直观ꎬ通过至诚来达到

对意识现象的认识ꎬ所以他的伦理学具有直觉的特

征ꎻ因为西田主张善就是意志的发展完成ꎬ是理想、
人格的实现ꎬ所以他的伦理学具有意志论的特征ꎮ
与之相对ꎬ因为摩尔主张善不可定义ꎬ只能付诸直

觉ꎬ所以他的伦理学具有直觉论的特征ꎻ因为摩尔主

张通过经验来认识善事物ꎬ通过效果来判断行为善

恶ꎬ所以他的伦理学具有经验论的特征———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ꎬ摩尔的伦理学具有二元论倾向ꎬ而西田

则一以贯之ꎮ 从两者比较的视角而言ꎬ西田和摩尔

对于“善”的论述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伦理学界

都具有极为鲜明的特色ꎬ很多观点甚至是发前人之

未发ꎮ 因此ꎬ对两人观点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理解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善”ꎬ有助于推进伦理学的

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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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规模群体踩踏事件的成因和演化过程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热点之一ꎮ 文章利用脆性熵来研究系统崩

溃成因及演化ꎮ 根据人流去向和波动情况的比率来表征事件的同一概率、波动概率和对立概率ꎬ并根据其值来计算相应的脆

性同一熵、脆性波动熵、脆性对立熵ꎬ同时利用燕尾突变级数法求出各种熵在脆性联系熵中的权重用以计算系统的脆性联系

熵ꎬ表明脆性基元内子系统的熵值在外界干扰过程中不断增加ꎬ达到临界熵值而崩溃ꎬ致使发生大规模群体踩踏事件ꎮ 通过

利用系统脆性熵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进行实例分析ꎬ可以较清晰地揭示踩踏事件的发生、演化ꎬ并能根据脆性熵值进行预防

和管理危机事件ꎮ
[关键词] 　 脆性联系熵ꎻ　 复杂系统ꎻ　 系统崩溃ꎻ　 群体踩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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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群体踩踏事件系统的脆性分析

(一)系统脆性的基本概念

脆性源:受到内外界干扰ꎬ首先发生崩溃的部分

(子系统)称为脆性源ꎮ 按作用方式的不同ꎬ脆性源

分为直接脆性源和间接脆性源ꎻ按重要程度的不同ꎬ
脆性源分为主脆性源和次脆性源ꎮ

在群体踩踏事件系统内ꎬ脆性源可以是人员系

统、道路系统、消防系统等可以导致踩踏发生的各种

系统及因素ꎮ 其直接脆性源(主脆性源)就是人员

系统ꎬ人群的密度大ꎬ产生了群集现象ꎮ 与此同时ꎬ
公众安全意识不高为踩踏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ꎮ 间

接脆性源(次脆性源)例如公共场所的硬件设施设

计不合理、公共应急准备不足、群众恐慌心理的出现

和扩散等ꎮ
脆性接收者:在群体踩踏事件系统内ꎬ由于人员

密度大ꎬ一个人的跌倒进而影响到周边的人ꎬ那么其

周边的人称之为脆性接收者ꎮ
脆性过程:当某个脆性源被激发的时候ꎬ使得一

个或多个脆性接收者发生崩溃ꎬ称这个过程为脆性

过程ꎮ 脆性源、脆性接受者和脆性联系的关系ꎬ如图

１ 所示ꎮ
群体踩踏事件的发生往往作用于不同区域间人

员的流动ꎬ现将高密度人群(即主流人群)所在的区

域看成脆性源ꎬ将人群滞留地看成脆性接收者ꎬ那么

主流人群向人群滞留地的流动就建立了两者之间的

联系ꎮ

图 １　 脆性关联图

(二)系统脆性基元

定义一个脆性基元ꎬ该脆性基元中有 Ｘ、Ｙ、Ｚ 三

个系统ꎬ系统间存在完全脆性关联ꎬ彼此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ꎮ 其脆性关联形式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子系统之间的脆性关联示意图

将群体人员的整体作为子系统 Ｘꎬ系统 Ｙ、Ｚ 分

别为不同区域人流所在的系统ꎮ 那么 Ｘ、Ｙ、Ｚ 三个


